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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承诺外，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将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规定：在
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职届满后的半年内， 每年转让的华达新材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华达新材股份总数的２５％，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华达新材股份。

二、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承诺
为维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市后股价的稳定， 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及约束措施的议
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

有关《稳定股价预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十
二、主要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一）稳定股
价的承诺”。

三、持股５％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股东华达集团、仁祥投资、邵明祥、邵升龙，对本次

发行上市后一定期间内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作出承诺， 具体承诺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上述承诺中涉及股份数量、股份价格的，如遇除权、除息事项，股份数量、价格作相应
调整。

四、关于招股说明书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若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赔偿等措
施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具体承诺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十二、主要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三）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五、关于未履行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履行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并就此出具
了相关承诺，具体承诺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十二、主要股
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七）关于未履行相关公
开承诺事项采取约束性措施的承诺”。

六、发行人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发行人会计师、发行人评估机构分别就各

自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作出承诺。 具体承诺情况请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二（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文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本公司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

况 十二、主要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四）填
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八、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经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由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上市

后适用）、《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发行
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的分红回报规划坚持以现金分红为

主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公司一

般进行年度分红，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

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三）公司上市后的分红回报规划和未来三年的具体分红计划
公司上市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每年向股东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１０％。 同时，在确保足额年度现金分红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以另行增加股
票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目前处于成长期，未来仍存在资金支出的安排，如公司采取现金及
股票股利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的， 现金分红在当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及重大资金支出的安排， 按公司章程的规定适时调整现
金与股票股利分红的比例。

本分红回报规划方案于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正式实施。 本方案执行期限届
满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届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新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方案，并按照
决策程序进行重新审议。

十、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用原材料主要为各种规格的热轧板， 报告期内采购额占比均在９０％左右。

钢铁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热轧板的价格对公司产品定价有较大影响。 由于从采
购到销售的时间间隔以及价格传导的影响，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
的波动，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下游行业需求变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主要应用于建筑、家电、汽车等领域。 一方

面，作为公司产品目前主要下游市场，建筑行业的需求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如果未
来建筑行业的需求出现下滑的态势，将会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及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由于
新型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领域对于产品的需求变化较快，如果公司不能及时适应市
场的需求，市场开拓难以达到预期，则无法把握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机遇，影响公司的产
品结构升级及长远发展。

（三）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公司的出口销售约占２０％－３０％左右。 目前，已有印度、欧盟、俄罗斯、泰国、越南等国家

和组织为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 对我国彩色涂层板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
销税，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贸易成本，影响了公司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内企业的交易量。 未来，
如果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公司主要出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征
收高额关税，则使公司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影响公司产品的出口销售，制约公司的
盈利和发展。

十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招股意向书的审计基准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新冠疫情发生后，发行人属于浙江省

第一批恢复生产的重点企业，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全部恢复正常。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影响，发行人的复工时间、物流周期、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等受到了不利影响 ，除此之
外，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整体经
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会计师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母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母
公司及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天健审〔２０２０〕７６７８号”审阅报告。 发行人２０２０年３月末及２０２０年１－３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２１４，７１９．７７ １７４，０８３．５４ ２３．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１８，６４３．６２ ８０，０８６．８２ ４８．１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６，０７６．１５ ９３，９９６．７２ ２．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６，０７６．１５ ９３，９９６．７２ ２．２１％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１１２，５６７．３３ １０２，５６５．０７ ９．７５％
营业利润 ２，５０３．４４ ２，１１２．０３ １８．５３％
利润总额 ２，４３４．０２ ２，１２９．４５ １４．３０％
净利润 ２，０７９．４３ １，８０３．５２ １５．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０７９．４３ １，８０３．５２ １５．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１６３．０９ １，５５９．５８ ３８．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２６２．４９ ６，９２１．２４ －４６５．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４９．３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以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７９．１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９．４２
小计 －９９．１９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表示） －１５．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８３．６６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各地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发行人预计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业绩
将实现同比增长；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１，６６６．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９．５５％；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９，１３４．７３万元，较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同比下降－１５．５９％；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９，２１８．４０万元，较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同比增长２．０３％。 上述业
绩预测中相关财务数据为发行人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发行人最终可实现收入、净
利润，亦不构成发行人的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主体 公司

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９，８４０万股（含本数），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１９元（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本）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发行市净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或届时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Ａ
股股东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规则和
政策禁止者除外）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不含增
值税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５，７４４．５７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１，８３５．３８万元
律师费用：９２２．６４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５５４．７２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７４．７５万元
合计：９，１３２．０６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ｄａ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邵明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
住所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大桥南路１９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４１３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１－５８８３ ７９８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５８８３ ７９８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ｄｎｅｗ．ｃｎ
电子信箱 ｈｄｎｅｗ＠ｈｄｎｅｗ．ｃｎ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发行人前身华达有限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发行人是以截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经天健审

计的华达有限账面净资产３０，１０４．０９万元为依据，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２１日，发行人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１２，０００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华达新材以截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３０，１０４．０９万元为基数，折合股本总额

为１２，０００万股，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２９，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不超过９，８４０万股（含本数），占发行

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２５％。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二）相关人员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共有六位股东，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华达集团 ２２，６７８．００ ７６．８８％
２ 仁祥投资 ３，３４８．００ １１．３５％
３ 邵明祥 １，５４９．００ ５．２５％
４ 邵升龙 ６６４．００ ２．２５％
５ 恒进投资 ６３６．００ ２．１５％
６ 聚丰投资 ６２５．００ ２．１２％

合计 ２９，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１、邵明祥持有发行人５．２５％的股份，持有华达集团７０％的股权，持有恒进投资１９．４２％财

产份额；邵升龙持有发行人２．２５％的股份，持有华达集团３０％的股权；邵春霞持有仁祥投资
２６．４３％的财产份额；邵明霞持有仁祥投资２６．４３％的财产份额；邵关根持有仁祥投资１５．６９％
的财产份额；邵根凤持有仁祥投资１０．３５％的财产份额。 邵关根和邵根凤系夫妻关系，邵明
祥、邵升龙、邵春霞、邵明霞系邵关根和邵根凤的子女。

２、盛立峰持有仁祥投资２．７５％的财产份额，盛立峰系邵明祥配偶之弟。
３、吕凌霄持有仁祥投资０．５５％的财产份额，曲晓玉持有恒进投资１．１６％的财产份额，梁

成伟持有恒进投资１．１６％的财产份额。 吕凌霄系邵明霞之子，曲晓玉系邵明霞配偶之弟，梁
成伟系吕凌霄配偶之兄。

４、邵文庆持有仁祥投资２．７５％的财产份额，邵群英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３％的财产份额；胡
正华持有仁祥投资０．５０％的财产份额，汪生卫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３％的财产份额，倪文达持有
仁祥投资０．５５％的财产份额，施金根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９％的财产份额；倪玉琴持有恒进投资
１．１６％的财产份额；邵淑萍持有仁祥投资０．２２％的财产份额；胡利苹持有恒进投资１．１６％的财
产份额，胡利芳持有恒进投资１．７４％的财产份额；施云霞持有恒进投资０．８７％的财产份额；邵
文庆、邵群英系邵根凤的弟弟和妹妹，胡正华、汪生卫、倪文达、施金根系邵根凤兄弟姐妹
的配偶，倪玉琴系倪文达的妹妹，邵淑萍系邵文庆之女，胡利苹、胡利芳系胡正华之女，施
云霞系施金根之女。

５、邵红军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３％的财产份额，汪红霞持有仁祥投资０．２２％的财产份额，汪
红霞系邵红军兄弟之配偶。

６、俞良法持有仁祥投资１．６５％的财产份额，俞红英持有恒进投资２．９０％的财产份额，俞
红英系俞良法之女。

７、严金财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３％的财产份额，严金祥持有仁祥投资０．３３％的财产份额，严
金财和严金祥系兄弟关系。

８、季绍敏持有聚丰投资８．２６％的财产份额，盛建丽持有聚丰投资２．０６％的财产份额，季
绍俊持有聚丰投资１．１８％的财产份额，季绍敏和盛建丽系夫妻关系，季绍俊和季绍敏系兄
弟关系。

９、寿军海持有聚丰投资１．７７％的财产份额，寿明军持有聚丰投资１．１８％的财产份额，寿
军海和寿明军系兄弟关系。

１０、熊仕德持有恒进投资０．８７％的财产份额，熊仕达持有恒进投资０．８７％的财产份额，熊
仕德和熊仕达系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多功能彩色涂层板、热镀锌铝板及其基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过

十多年的持续投入与创新，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冷轧、热镀、彩涂产业链布局完整，产品规格
齐全，供货及时，产品质量良好，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和良好社会声誉的行业领先企业。

公司在建筑应用领域拥有较强行业影响力，２０１９年公司产、销量已超过１２０万吨，公司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出口额连续三年突破１０亿元，产品目前主要销往我国华东
地区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南美等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在包含宝钢、沙
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的钢铁产业出口企业百强榜上名列第六十八位1，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彩色涂层
板出口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2，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连续位居杭州富阳区十强外贸出口企业第一名3，
２０１９年度杭州市外贸出口领军企业4，杭州市“鲲鹏计划”首批受表彰的企业。

1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2数据来源：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3数据来源：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文件
4数据来源：杭州市商务局文件还是网站信息？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示意图如下所示：

公司从事的业务是对钢铁企业生产的板材进行深加工。 通常公司采购钢铁企业生产
的热轧钢板作为原材料，通过酸洗和冷轧工序形成冷轧板，然后通过热镀工序形成热镀锌
铝板，其中部分热镀锌铝板直接对外销售，部分通过彩涂工序形成彩色涂层板对外销售。
公司主要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二）主要产品的用途及特点
１、热镀锌铝板
热镀锌铝板是以各种强度和厚度规格的冷轧钢板为基板， 通过热浸镀处理使钢板表

面得到锌铝镀层而制成的产品。 热镀锌铝板既保持了钢的强度和成型性，又结合锌和铝的
耐腐蚀性，同时表面生成高装饰性的光银灰色泽及规则的花纹，使产品更加美观。

热镀锌铝板广泛用于建筑、汽车、家电等工业产品中。 建筑工业中，用于各类工业及民
用建筑的轻钢龙骨、建筑层面板、瓦楞板、卷帘门等；在汽车工业中，用于汽车车体的外壳、
内板、底板等；在家电和轻工业方面，用于各类家用电器的外壳和底板等。

公司热镀锌铝板实物图如下所示：

２、彩色涂层板
彩色涂层板也称为有机涂层钢板、预涂钢板、彩涂板、涂层板等，是以热镀锌铝板为基

板，经油漆涂覆、烘烤、冷却而制成的复合材料产品。 彩色涂层板既有钢板的机械强度和易
成型的性能，又具有有机材料良好的装饰性和耐腐蚀性。

彩色涂层板作为热镀锌铝板的深加工产品，具有更好的防腐性能，同时兼备美观装饰
性能。 彩色涂层板在生产中对各道工序进行严格控制，在外观、耐用性和加工性方面保证
具有良好的质量；同时，大批量生产的彩色涂层板价格较低，与成品件涂层处理法相比，涂
料中的固体成份含量高，有机涂料损耗低，经济上更加可行。

彩色涂层板广泛用于建筑、家电、汽车等行业产品中的外观装饰部分，其中建筑领域
运用最广，作为房屋预制构件、屋顶、楼面板、墙体面板、门窗、围护结构等，广泛用于各类
工业厂房、仓库、冷藏库、办公楼、居民住宅、别墅、场馆等。 同时，彩色涂层板根据选用不同
表面有机涂层的特性，可以满足食品、化妆品、医药、电子信息等具有绿色环保或其他特殊
功能要求的生产车间和设施的建设及生产。

在建筑行业中，彩色涂层板在满足建筑使用、缩短施工周期、降低维护费用等方面具
有明显的优势，彩色涂层板具有适应各种环境下使用的镀层和涂层，变化多样的压型钢板
板型、方便操作的施工工艺和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使彩色涂层板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与木材、混凝土及其他建筑材料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能。

公司彩色涂层板产品实物图如下所示：

（三）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公司内销主要销售流程为，每日根据“我的钢铁网”当天公布的热轧板基准价作为参照，结
合热镀锌铝板、彩色涂层板当地的市场行情、当天的供求状况、公司库存情况 、客户需求
量、付款结算方式等因素，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和数量，签订销售订单；之后客户预付部
分定金，通常为总货款的２０％；公司根据订单安排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产品通过检验后，
通知客户支付剩余部分货款，收到款项后，通知客户安排交验、提货，实现对外销售收入的
确认。 对于部分合作时间较长且信誉较好的客户，公司根据政策经审批后，给予一定的赊
销额度。

公司外销主要销售流程为，根据基板（热轧板和热镀锌铝板）当天国内、国外市场价格
及加工成本确定定价基准，并综合考虑公司当天库存情况、客户需求量、付款结算方式、交
货周期等因素，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和数量，签订销售订单；之后客户开具信用证或者
以电汇方式预付定金， 通常为总货款的１０％－３０％； 公司根据订单安排生产计划并组织生
产，然后运抵港口进行报关及装船。 若采用ＦＯＢ方式，则在产品报关装船后确认销售收入，
对方在报关装船前需全额结清款项；若采用ＣＩＦ方式，则同样在产品报关装船后确认销售
收入，对方在产品装船后交付提单前需全额结清款项。

公司内销、外销相结合，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区域优势，直接销售给周边区域企业，运输
便利，回款及时，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开拓海外市场，避免了国内市场相
对激烈的竞争，保证了公司产品的利润水平。

（四）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公司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为各种规格的热轧板，热轧板成本占到发行人采购额的９０％

以上。 辅助材料包括锌锭合金、有机涂料和各类化学制剂等。
为满足客户快速供交货的需求，发行人需要提前准备原材料以供生产。 对于热轧板的

采购，公司采用定额采购为主，临时采购为辅模式；在采购定价方面，存在锁价（即按照市
场当天现货价格结算）、后结算（即按照供应商发货当月实际平均出厂价格结算 ）两种方
式；付款方面，公司在提货前付清全款。

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公司采用定额采购，与大型钢铁企业或信誉良好的贸易企业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可以提高公司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 保证公司具有数量稳
定、质量良好、价格优惠的原材料供应，便于公司物流的计划安排。 另一方面，公司采用临
时采购，可以综合考虑上下游市场行情，根据实际生产计划灵活调节采购数量，以适应市
场的快速变化。

具体而言：定额采购，是指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意向协议，公司按期（通常为一
个月）向其采购确定数量的热轧板，以预期市场价格为参照，与供应商协商暂估单价，全额
预付当期采购货款，付款周期经与各家供应商协商后分为月付、旬付、次付等多种方式。 结
算时根据供应商当期实际的平均价格进行结算开票。

临时采购，是指公司结合下游产品市场行情，根据实际排产计划，对于原材料的缺口
部分进行采购。 公司一般会综合考虑经营规模、合作历史等方面，根据原材料市场行情按
“锁价”方式定价并付全款，发货后结算开票。

发行人定额采购与临时采购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定额采购 临时采购

供应商家数 每期２—５家左右 多家供应商备选

合作周期 常年 临时

发货周期 月末商议下月陆续发货 临时协商当天交货或约定日交货

付款 提货前付清全款；可按月付、旬付、次付。 提货前付清全款，按次付

价格结算 根据当期供应商实际平均价格进行结算开票 锁价为主，临时采购为辅

（五）行业竞争情况
钢铁深加工产业是一个重资产投入的领域， 投资面临较长的建设期、 爬坡期和回收

期。 而针对目标领域的技术积累、行业认知以及能力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 经过多年的竞
争和发展，目前国内从事热镀锌铝板、彩色涂层板生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大类的生产企业，主要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外（台）商投资
企业。 这部分企业产品定位集中于功能型及高端建筑用热镀锌铝板及彩色涂层板，在各自
优势细分市场上凭借生产装备、研发实力、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拥有着稳定的市场份额。 但
大量的深加工产品往往单批次生产数量少、要求的品种规格多，生产组织复杂，市场竞争
激烈，需要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建立灵活机动的管理机制，这与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大规模
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因此这类企业更多的是专注于少数细分市场，产品品种较为单一。

上述第一大类代表性企业中上市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相关产品主要市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特大型钢
铁联合企业。

热镀锌钢板主要用于汽车，汽车板销售规模
全球前三。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最大钢铁生产和销售商
之一。

镀锌板定位于汽车板、家电板、高档建筑板及
包装、容器等行业用板，彩涂板可以用在建筑
内外用、家电及钢窗等方面。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计划生产粗钢１５８１万
吨，镀锌板８５万吨。

冷轧汽车板主要用于汽车的内外板、零部件
等；家电板主要用于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
机、小家电的内外板、结构板等；彩涂板广泛
应用于建筑业、造船业、车辆制造业、家具行
业等。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生产粗钢８８８万吨，冷
轧板５４４．２万吨。 主要用于汽车、家电用板。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国内大型钢铁生产和
销售企业之一。

用于汽车外覆盖件的高等级表面冷轧及镀锌
汽车钢板。

数据来源：年度报告。
第二大类的生产企业， 主要包括部分国有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以及竞争力较强的民

营企业。 这部分企业产品在细分市场拥有较强品牌影响力，普遍产品线较齐全、具有一定
的生产规模、生产成本控制良好、产品质量稳定、生产组织灵活，市场响应速度较快。 这类
企业除了在细分市场通过产品不断升级、降低成本等措施开展竞争外，也不断拓展市场领
域，特别是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华达新材即属于该类企业。

上述第二大类代表性企业中上市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面向市场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功能型有机涂
层板及其基板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江
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有
机涂层板系列产品及其基板产品。

主要用于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及家用电
器的生产，产品的细分市场侧重于建筑、建
筑装饰及家电行业，涉及食品、化妆品、医
药、医疗、ＩＴ、电子、光伏制造等具有高洁净
或其他特殊功能要求的生产车间和设施的
建设以及家电外观部件的生产。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家电用复合材料
生产厂商之一，主营家电用外观复合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拥有
三个生产基地，四条生产线，产品年
生产能力理论值达到２４万吨，在产能
和规模方面均位于行业领先地位。

产品主要为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ＰＣＭ ／
ＶＣＭ），广泛应用于冰箱、洗衣机、电视机
等各类家电外观部件。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为国内外知名家电整机企
业提供家电外观用复合材料，是国内
知名的家电用复合材料主要生产厂
商之一。

公司主导产品分为覆膜板（ＶＣＭ）和有机
涂层板（ＰＣＭ）两大类。 其中ＶＣＭ产品表
面复合的是各种功能性薄膜，公司可以根
据客户需要生产各种式样和图案，主要应
用于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面板以及高档热
水器、建筑门板等领域；ＰＣＭ产品表面涂
覆的则是高分子有机涂料，主要用于冰箱、
洗衣机等家电以及微波炉、热水器等产品。

数据来源：年度报告。
第三大类的生产企业，主要包括众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 这部分企业产品品牌影响力

有限，生产规模较小，资金、人力、技术投入有限，同质化竞争激烈，主要凭借低成本参与区
域市场竞争，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较为明显。

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产品基本直接销售给下游客户，不存在政策限制，同时国内
生产企业数量较多，单个企业对价格的影响力有限，市场集中度不高。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发行人是国内较早进入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行业的民营企业之一， 公司通过规

模化生产实现对成本的良好控制； 通过合理生产组织实现对不同规格产品订单的快速响
应；通过精细化管理和严格的绩效考核，实现了稳定的产品质量保障 ，产品板型平整 、抗
压、折弯度好、耐腐蚀，具有良好的国内外客户基础。 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出口额连续两年突破１０亿元，产品目前主要销往我国华东地区及东南亚 、南亚 、西亚 、东
欧、南美等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在包含宝钢、沙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的钢铁产
业出口企业百强榜上名列第六十八位5，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彩色涂层板出口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6，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连续位居杭州富阳区十强外贸出口企业第一名7，２０１９年度杭州市外贸出口领
军企业，杭州市“鲲鹏计划”首批受表彰的企业。

5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6数据来源：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7数据来源：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文件
发行人热镀锌铝板的销售客户中，以国内销售为主，主要销往发行人所在地浙江省以

及邻近的江苏省等我国该产业最主要聚集地。 ２０１８年度客户分区域分布图如下所示：

发行人彩色涂层板的销售客户中，国内销售以浙江省为主，国外销售主要分布于东南
亚、南亚、西亚、北非等“一带一路”合作区域。 ２０１８年度客户分区域分布图如下所示：

五、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行人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设备名称 主体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酸洗一期 华达新材 １，３８１．０６ ４１４．１３ ２９．９９％

酸洗二期 华达新材 １，５７１．２６ １，００２．４７ ６３．８０％

冷轧一期（一、二、三线） 华达新材 １２，８９８．９０ ４，１９３．４６ ３２．５１％

冷轧二期（四、五线） 华达新材 ９，８５３．７２ ７，２８５．４３ ７３．９４％

镀锌一线 华达新材 ４，０８２．２４ ８４７．９２ ２０．７７％

镀锌二线 华达新材 ５，４７７．６９ １，０５０．７７ １９．１８％

镀锌三线 华达新材 ５，００８．３５ １，１７５．６２ ２３．４７％

镀锌四线 华达新材 ３，６２２．７３ ２，４２９．８２ ６７．０７％

镀锌五线 华达新材 ２，９２７．５１ ２，２５６．９８ ７７．１０％

彩涂一线 华达板业 ９２４．６９ ６１８．４３ ６６．８８％

彩涂二线 华达彩板 １，１８８．２２ ４８３．８６ ４０．７２％

彩涂三线 华达新材 １，１５２．１３ ７３７．２６ ６３．９９％

彩涂四线 华达新材 １，１６９．３３ １，１４１．８９ ９７．６５％

彩涂五线 华达新材 １，１６６．１０ １，１５６．９０ ９９．２１％

合计 ５２，４２３．９２ ２４，７９４．９５ ４７．３０％
（二）主要土地和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的土地和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权证号 坐落 土地使用权

面积（ｍ２）
房屋建筑面
积（ｍ２） 用途 使用权终

止日

１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２９０９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１１，７３３ ２，２６０．７９ 工业用地 ／

非住宅 ２０６０．８

２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３６９６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２５，６５９ １５，９７９．９８ 工业用地 ／

工业 ２０６１．６

３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３７４７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２０，２５７ － 工业用地 ２０６１．６

４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３７４８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２１，９８１ － 工业用地 ２０６１．６

５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３３１０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２６，６６７ １５，４５３．４８ 工业用地 ／

工业 ２０６１．６

６ 浙（２０１６）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３３０６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２２，４３８ ７，９３９．０６ 工业用地 ／

工业 ２０６１．６

７ 浙（２０１７）富阳区不动产
权第００１４２３５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５６，６９５ ２８，３０２．４５ 工业用地 ／

工业 ２０５４．４

８ 富国用（２０１６）第０００３９５
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１４，９７０ － 工业用地 ２０５５．３

９ 富房权证更字第２０９７６６
号

富阳区大源镇大
桥南路１９８号 － １０，１１５．５８ 工业 －

发行人年产６３万吨多功能彩色涂层板厂房１６，１１０平方米房产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因
该厂房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已经抵押给银行， 发行人拟在归还银行借款解除土地使用权抵
押权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镀锌三、四线扩建厂房６，９７７．６２平方米房产亦已完成竣工验收
备案，因该扩建厂房跨发行人内部宗地红线建造，需要发行人办理土地合并后才能办理不
动产权证书。

由于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同时富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出
具书面说明年产６３万吨多功能彩色涂层板厂房、镀锌三、四线扩建厂房可以按现状使用，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出具的书面说明发行人镀锌三、 四线扩建厂房完成土
地合并后，可直接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因此，发行人办理年产６３万吨多功能彩色涂层板
厂房和镀锌三、四线扩建厂房的所有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
书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法律障
碍。

（三）商标和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的商标使用情况如下：

注：关于取得方式。 华达集团与发行人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签署了《商标转让协议》，将注
册号为７４１７３８６、７４１７４０８、６９９５６０、１２０１０７４的前述商标无偿转让给发行人，并已完成了商标
权利人变更。 发行人受让该等商标系出于公司资产独立性、发展规划、品牌宣传等因素，
且该等转让亦系同一控制下的转让，因此采用无偿转让的方式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受让该
等知识产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权人 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专利期限

１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９０８４５．０ 热镀铝锌钢板生产线上的锌

锅感应体烘烤工艺 ２０１０．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２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９０８７０．９ 一种耐腐蚀热镀锌钢板及其

制备方法 ２０１０．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３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９０８５３．５ 热镀铝锌钢板生产线的锌锅

直接起熔方法 ２０１０．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４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２６２６８．４ 热镀锌装置及适用于该装置

的热镀锌方法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５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４８４５２１．４ 板带轧机及板带边缘形状控

制方法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６ 发行
人 发明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０２６４２８．７ 一种钢板二次镀锌的工艺及

连续热镀锌钢带退火炉 ２０１７．１．１３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７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４１００６．７ 彩镀钢板生产线油漆废气高

温裂解循环固化装置 ２０１０．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８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４０９９３．９ 热镀铝锌钢板生产中利用燃

气余热干燥钢板的装置 ２０１０．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９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６３８７３４．３ 轧机乳化液输送装置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０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６３８７１３．１ 板带轧机轧辊结构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１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６７８０３８．５ 热镀锌装置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２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０５９０７３．２ 钢板涂镀生产线孔洞检测装

置 ２０１６．１．２１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３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０４３３６６．６ 一种钢板二次热镀锌的连续

预热炉 ２０１７．１．１３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４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２６９０．０ 一种导水防滑辊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５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１６２８５５．２ 彩镀油漆废气处理回收装置 ２０１９．０１．３０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６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１６２８９４．２ 镀锌池固体颗粒检测装置 ２０１９．０１．３０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７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４６５０２９．５ 钢带表面缺陷检测装置 ２０１９．０４．０８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８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４６５８９０．１ 钢带边缘开裂检测装置 ２０１９．０４．０８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１９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５１６４９２．８ 热镀锌钢板气刀装置 ２０１９．０４．１６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２０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７０６２６６．６ 钢带退火炉综合供气装置 ２０１９．０５．１６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２１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７０５１９７．７ 热镀锌钢板钝化装置 ２０１９．０５．１６ 自申请日

起十年

２２ 发行
人

实用新
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７０５３８６．４ 轧机冷却液喷洒装置 ２０１９．０５．１６ 自申请日

起十年

注：上述专利均为自主申请。
（四）主要资产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土地、房屋、主要生产用机器设备等重大资产的出租或承租

的情况。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多功能彩色涂层板、热镀锌铝板及其基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达集团，华达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无氧铜杆

销售，其控股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公司主要从事商品房开发与销售、涂料
生产项目的筹建等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１ 浙江龙祥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６８．００％
２ 杭州龙祥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００％
３ 华达码头 货物装卸服务（钢材） ６０．００％
４ 杭州绿阳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００％
５ 华达涂料 涂料生产项目的筹建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除上述公司外，华达集团不存在控制或参股其他与发行人

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企业的情形，不存在与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除上述公司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控制或参股其他与发行

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企业的情形，不存在与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达码头 ５８９．０８ ０．１２％ ４９７．３４ ０．１０％ ３６７．７３ ０．１０％
合计 ５８９．０８ ０．１２％ ４９７．３４ ０．１０％ ３６７．７３ ０．１０％
注：占比为相应金额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材料热轧板采用水路运输方式，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公司部分

外销也采用水路运至装船港， 位于富阳富春江边的华达码头为公司提供商品的码头装卸
服务。公司与华达码头之间的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协商确定，热轧板装卸价格为４．７
元 ／吨，彩色涂层板和热镀锌铝板的装卸价格为５元 ／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与其和
第三方之间的交易价格基本一致，发行人与华达码头之间的交易价格公允。

２、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普银金属 － － ２７，７０５．２０ ５．２８％ ３４，９９６．０８ ８．５５％
华达码头 － － ３．５７ ０．００％ － －

合计 － － ２７，７０８．７７ ５．２８％ ３４，９９６．０８ ８．５５％
注：占比为相应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发行人与普银金属的交易额中包括与普银金

属受同一自然人控制的杭州普银实业有限公司等交易额。
（１）关联关系情况
普银金属曾经系发行人子公司华达彩板的少数股东。 报告期内，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

月持有华达彩板２５％的股权，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作为发行
人关联方披露。

（２）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
早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华达新材与普银金属共同投资华达彩板，各持有５０％的股权，投资建

设了一条年产１０万吨彩色涂层板生产线，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普银金属将持有华达彩板２５％的
股权转让给华达有限。 双方的主要合作方式是发行人向普银金属供应热镀锌铝板，并由华
达彩板进一步加工成彩色涂层板销售给普银金属。 华达新材与普银金属形成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双方在各自的销售渠道中开发市场，报告期内普银金属终端客户主要集中在
韩国，华达新材客户主要集中在埃及、印度、卡塔尔、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约旦、缅甸、
巴西、阿联酋等国家。

对于发行人而言，普银金属作为发行人稳定的客户，报告期内每年向发行人采购一定
数量的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并利用其渠道进行销售，提高了发行人热镀锌铝板的销
售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同时可以充分使用公司彩色涂层板生产线的产能。 对于普银金属
而言，发行人具有冷轧、镀锌、彩涂全流程生产线，产品质量较好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有
助于普银金属开发国外高端客户市场；同时，普银金属可以从发行人获得稳定的热镀锌铝
板供应；通过参与管理华达彩板彩色涂层板的生产加工流程，保证了产品质量及供货的及
时性。 因此该项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具有商业合理性。

该项合作基于独立交易的公平原则， 且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与普银金属及其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双方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发行人与普银金属的交易定
价水平与同类产品其他客户的是基本一致的， 不存在通过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为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华达彩板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普银金属将
持有华达彩板２５％的股权转让给华达新材。 转让完成后，发行人与普银金属的关联关系解
除。 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发行人未发生向普银金属的销售。

公司销售给华达码头的产品为彩色涂层板，用于码头的屋面更换，采购数量较小。 公
司与华达码头之间的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与同时期公司为第三方客
户提供同类型产品单价基本一致，交易价格公允。

（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性
发行人对普银金属的交易额主要为销售彩色涂层板， 交易金额是根据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 普银金属属于内销客户，发行人与普银金属的交易价格与全体内销客户同类产品价
格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 ２０１７年
普银金属彩色涂层板销售价格（元 ／ 吨） ４，７０５．７１ ４，３８０．０３
内销客户彩色涂层板平均价格（元 ／ 吨） ４，６８９．２４ ４，３１９．００
价格差异比例 ０．３５％ １．４１％

发行人与普银金属的交易定价水平与同类产品其他客户的是基本一致的， 发行人向
普银金属销售彩色涂层板的价格与发行人全体内销客户的平均售价相比偏差较小， 均在
２％以内，差异原因主要系产品价格波动频繁，不同客户在定价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加权平
均后产生的差异。

因此，双方的合作基于独立交易的公平原则，且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与普银金属及其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双方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发行人对普银金属的
销售价格与同期对其他客户销售价格的差异较小，销售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利益输送的
情形。

（４）普银金属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晓东及其近亲属控制和具有重大影响的主
要公司的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普银金属和普银实业的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主体 期初存货 采购增加 销售结转 期末存货

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
普银金属 １，９４６．０９ ３２，６２４．５５ ３１，７４８．４１ ２，８２２．２３
普银实业 ８５．５７ ３０，９６５．３３ ３０，９９３．９３ ５６．９８

２０１７年
普银金属 ３，３２５．３１ ３６，３９４．５３ ３７，７７３．７４ １，９４６．０９
普银实业 ８５．５７ ２８，０８３．６０ ２８，０８３．６０ ８５．５７

普银金属内销货物均由其委托的运输公司从发行人仓库提货并发往相关内销客户，
相关运输费用由普银金属承担。 普银实业外销货物先由普银金属负责将货物从发行人仓
库运送至港口，相关内陆运费由普银金属承担，后续港口费用均由普银实业承担。 报告期
内，普银金属和普银实业的存货周转周期在１－２个月，其中普银实业的期末存货金额实际
无留存数量，是因为成本结转而留存的金额。

综上，普银金属及其关联方的存货周转和销售正常，发行人对普银金属的关联交易具
有真实性。

（５）发行人对普银金属不存在重大依赖
１）通过对普银金属的销售实现的收入和毛利不构成依赖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普银金属公司销售收入、毛利及净利润影响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项目 公式 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 ２０１７年度

发行人营业收入 Ａ ４３７，６１９．９３ ４０９，５２６．１５
发行人毛利 Ｂ ４０，８６８．１１ ３８，２９５．８５
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Ｃ １０，３３２．９２ １２，７９７．１９
向普银金属销售收入 Ｄ ２７，７０５．２０ ３４，９９６．０８
向普银金属销售毛利 Ｅ １，９５２．５８ ２，８９５．７８
普银金属分摊的税费及期间费用 Ｆ １，５２７．６３ １，９８９．１５
普银金属销售收入占比 Ｇ＝Ｄ ／ Ａ ６．３３％ ８．５５％
发行人不含普银金属的净利润（已剔除
所得税影响）

Ｈ＝Ｃ－（Ｅ－Ｆ）
＊８５％ ９，９７１．７１ １２，０２６．５５

普银金属净利润（剔除所得税影响）与
华达型材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占比 Ｉ＝（Ｃ－Ｈ） ／ Ｃ ３．５０％ ６．０２％

向普银金属销售毛利占比 Ｊ＝Ｅ ／ Ｂ ４．７８％ ７．５６％
注：向普银金属销售收入、向普银金属销售毛利包括发行人向普银金属及普银实业的

销售收入和毛利。 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 发行人向普银金属销售的收入占比及向普银金属销售毛利

占比较低且逐年下降，发行人对普银金属不存在重大依赖。
２）发行人报告期利润持续增长不依赖于对普银金属的销售
发行人销售给普银金属属于内销，普银金属通过其自身的销售渠道主要销往海外，而

发行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彩色涂层板出口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销售规模、出口规模均大于普
银金属。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起发行人未再销售给普银金属，２０１９年发行人已实现营业收入５４８，３５７．３９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１９，１２９．１８万元，较上年同期均保持了良好的增长，盈利情况良好，体
现了发行人较强的竞争力。

３）发行人在品牌、生产技术、区域市场等方面不存在依赖于普银金属的情况
普银金属和发行人彩色涂层板的终端客户均以国外客户为主， 所使用的品牌以及终

端客户在地区分布上有所不同。 普银金属终端客户主要集中在韩国，目前主要以普银金属
自主品牌或贸易型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 发行人通过自有销售团队销售，客户主要集中在
越南、菲律宾、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约旦等国家，目前主要以自主品牌进行销
售。 同时，发行人不存在使用普银金属生产技术的情况。

（下转C3版）

（上接C1版）


